
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学生出国（境） 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为充分利用国（境） 外高校和机构优质教育资源，

加快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应用型外语人才及相关专

门人 才，进一步规范本校学生出国（境） 管理，根据上级有关

政策， 结合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
第二章 出国（境） 类别

出国是指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外的其他国家，出

境是指赴香港、澳门和台湾地区。学生出国（境）分长期出国（境） 和

短期出国（境） 两类。

长期出国（境） 是指学生参加由学校组织的一学期

以上赴国（境） 外自费留学、访学、交换交流学习、社会实践等

项目。

短期出国（境） 是指学生参加由学校组织的三个月

以内赴国（境） 外短期专业实习、社会实践、社会调研、文化交

流、义工服务等项目或参加学校核准的国际学术会议、国际比赛

等活动。



第三章 申请者条件

申请学生必须符合下列条件：

一、学校正式注册的全日制在校生，自愿报名参加学校组织

的各类出国（境） 学习交流项目；

二、热爱祖国，品德优良，身体健康，未受到过任何纪律处

分；

二、学习刻苦努力，成绩优良，具有出国（境）交流学习的 外

语水平，能圆满完成出国（境） 学习任务；

四、具有一定的家庭经济能力，能支付在国（境）外的学习 生

活费用；

五、符合国（境） 外合作院校规定的其他申请条件。

第四章 管理职责

国际合作交流处(与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合署，下同)

全面负责学生出国（境）工作，包括： 协调和对外联络，发布相 关

项目信息，指导、协助学生办理出国（境） 手续，行前培训， 组

织学生出国（境） 资助金申请和评选工作、进行各类学生出国 （

境） 数据统计等。

各学院负责按名额和条件对本学院申请学生进行

审 核或选拔工作，负责办理申请出国（境） 学生的请假、审批

和返 校后报到注册等工作。

教务处负责各类出国（境） 学生的保留学籍，学分



与成绩认定，以及离校与注册等工作。

学生处负责指导学院做好出国（境） 学生的境外管

理工作。

财务处负责对出国（境） 学生学费和其他费用的缴

费。

保卫处协助做好对出国（境） 学生安全教育工作。

第五章 出国（境） 申请、审批及手续办理

凡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的学生可根据学校公布的项

目信息，自愿报名的原则填写《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出国（境） 项

目申请表》。按照“本人申请”→“家长同意”→“学院审核” →

→“ 国际合作交流处”的

。出国（境） 手续由学院、国际合作交流处和相关部门按照 有

关规定办理。

第六章 出国（境） 前管理

学生出国（境）前须接受行前培训。行前培训以 “

安全、文明、健康、成功”为原则，由国际合作交流处、学生 处

、保卫处组成讲师团，主要从外事纪律、礼仪、心理健康、安 全

等方面对学生进行培训。培训结束后，学生还需签订《浙江越 秀

外国语学院与学生的约定》 及《给家长的一封信》。

学生出国（境） 前需缴清学费、项目费及有关费



用，长期出国（境） 还需办理完成保留学籍等手续。

为鼓励我校更多品学兼优的学生积极参与

赴国 （境） 外学习，学校设立专项经费用于学生出国（境） 的资

助， 具体根据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国际合作交流处按学期汇总长、短期出国（境）

学生名单，在每学期初向全校公示。

第七章 国（境） 外管理

出国（境）学生抵达目的国（地区）后，应于一 周

内将详细地址和联系方式告知所在学院、国际合作交流处，并

保持联系。

出国（境） 学生所在学院、国际合作交流处应共

同关注学生在（国）境外期间的生活、学习等情况，及时协助解

决学生在外遇到的困难，提醒学生严格遵守国（境） 外相关法律

法规。

学生在国（境）外发生意外事故，应及时通知所 在

学院和国际合作交流处，所在学院第一时间与学生及其家长联

系，所在学院、学生处、保卫处等与家长协同积极做好维稳工作； 国

际合作交流处及时做好与国（境） 外合作院校或机构的协调工 作

，确保学生得到及时的帮助，并协助办理保险理赔等相关事宜。

学生在国（境） 外学习期间，不得以任何理由延

长在外停留期限、转往他校学习或转往第三国居留。违反者按学



籍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处理。

若学生在国（境） 外学习期间因故必须中途终

止学习计划，必须向双方学校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批准后方可提

前 返校。

第八章 返校后管理

出国（境） 学生应在返校后一周内向所在学院

报到，并提交在（境）外学习、进修所取得的各科成绩单（证明）、 学

习心得总结（纸稿和电子稿）、有效照片、出入境证件复印件等 材

料。

学分认定工作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

出国（境）学生应积极参加学校举办的出国（境）学

生学习报告会，汇报在外学习心得体会和所见所闻，分享心得 与

经验。

第九章 附 则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原行《校际交

流学生出国（境）学习管理规定》（浙越外发〔2015〕198号） 同

时废止。

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国际合作交流处负责解释。

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校长（党委）办公室 2020 年1 月10 日印发


